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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狩
三
年
（
公
元
前
一
二
○
年
）
，
淮
陽
太
守
汲
黯
與
漢
武
帝
劉
徹
，

為
人
才
問
題
產
生
過
一
場
爭
論
。

據
《
資
治
通
鑒
》
卷
第
十
九
載
，
爭
論
很
是
激
烈
。
直
言
切
諫
的
汲
黯

大
動
肝
火
，
怒
氣
沖
沖
地
對
劉
徹
說
：
皇
帝
陛
下
不
辭
辛
勞
，
苦
苦
求
賢
，

可
對
賢
才
未
盡
其
用
，
就
草
率
地
殺
掉
了
；
﹁以
有
限
之
士
恣
無
巳
之
誅
，

臣
恐
天
下
賢
才
將
盡
，
陛
下
誰
與
共
為
治
乎
！
﹂

用
今
人
的
眼
光
看
，
汲
黯
的
批
評
與
動
怒
，
頗
有
道
理
。
因
為
，
人
才

可
貴
，
人
才
難
得
。
好
不
容
易
尋
訪
得
來
的
賢
才
，
你
稍
不
順
心
就
隨
便
地

加
以
誅
殺
。
似
這
樣
濫
殺
人
才
，
天
下
的
人
才
就
會
被
折
騰
光
，
還
有
什
麼

人
才
肯
為
陛
下
效
力
，
一
同
來
理
政
治
國
呢
？
在
這
裡
，
汲
黯
指
出
了
漢
武

帝
求
賢
若
渴
的
自
相
矛
盾
，
批
評
劉
徹
虐
殺
人
才
等
於
自
毀
江
山
社
稷
。
當

年
，
劉
徹
頒
布
求
賢
詔
言
辭
切
切
，
﹁蓋
有
非
常
之
功
，
必
待
非
常
之
人
﹂

，
令
各
州
郡
明
察
暗
訪
，
搜
羅
賢
才
，
並
許
諾
：
﹁有
茂
材
異
等
，
可
為
將

相
，
及
使
絕
國
者
。
﹂
不
曾
想
，
人
才
到
手
，
不
加
悉
心
愛
護
，
反
倒
輕
易

誅
殺
，
你
的
求
賢
詔
令
不
就
成
了
一
紙
空
文
，
幾
同
放
屁
麼
？
傾
心
於
求
賢

治
國
的
汲
黯
，
怎
能
不
生
氣
、
動
怒
？

令
汲
黯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
劉
徹
聽
了
只
是
淡
淡
一
笑
。
他
回
答
說
，
無

論
哪
朝
哪
代
都
不
缺
人
才
，
問
題
僅
在
能
不
能
識
別
人
才

，
如
果
能
識
才
，
就
不
怕
沒
人
才
！
他
還
即
興
發
揮
了
一

番
他
的
人
才
觀
：
﹁夫
所
謂
才
者
，
猶
有
用
之
器
也
，
有

才
而
不
肯
盡
用
，
與
無
才
同
，
不
殺
何
施
！
﹂

原
來
，
人
才
在
劉
徹
眼
裡
，
不
過
是
與
器
具
一
樣
的

東
西
。
一
個
人
才
如
果
他
不
肯
盡
心
竭
力
，
為
其
所
用
，

就
跟
無
才
之
人
相
同
，
不
把
他
殺
掉
又
有
何
用
？
劉
徹
的

笑
聲
，
散
發
着
專
制
皇
權
對
人
才
、
對
人
的
冷
漠
氣
息
，

也
揭
示
了
古
代
君
王
所
持
人
才
觀
的
底
蘊
。
由
此
可
知
，

要
一
個
專
制
者
重
視
人
才
、
珍
惜
人
才
，
實
現
人
才
興
國

，
是
多
麼
的
不
切
實
際
，
幼
稚
可
笑

。
因
為
從
根
本
上
說
，
皇
權
體
制
需

要
的
，
是
奴
才
而
不
是
人
才
。

人
才
與
常
人
的
區
別
僅
僅
在
於

，
前
者
身
懷
各
種
不
同
的
才
能
、
能

力
，
後
者
則
沒
有
或
缺
乏
這
種
才
能

和
能
力
。
但
是
，
人
才
與
常
人
有
一

點
是
共
同
的
，
那
就
是
：
他
們
都
是
人
，
是
具
有
人
格
、

富
有
人
性
、
持
有
尊
嚴
的
活
生
生
的
人
。
所
以
，
尊
重
人

才
，
只
重
其
才
是
不
夠
的
，
首
要
的
須
當
尊
其
、
重
其
為

人
，
賦
予
自
由
和
權
利
；
而
珍
惜
人
才
，
僅
惜
其
才
、
珍

愛
其
能
力
，
也
是
膚
淺
的
，
唯
有
把
人
才
當
作
最
寶
貴
的

生
命
、
最
富
有
創
造
力
的
人
來
加
以
呵
護
、
關
愛
，
才
是

深
遠
而
可
持
續
的
。
在
不
把
人
當
人
，
連
同
精
英
人
才
都

視
同
器
物
、
工
具
的
環
境
下
，
所
謂
求
賢
若
渴
、
尊
重
人

才
等
等
，
大
抵
是
熱
熱
鬧
鬧
喧
嚷
一
陣
子
，
甚
或
是
權
勢

者
一
時
心
血
來
潮
的
政
治
秀
。

劉
徹
的
人
才
觀
，
似
又
涉
及
人
才
的
評
價
機
制
問
題
。
某
人
是
不
是
人

才
，
是
大
才
還
是
小
才
，
是
辯
才
還
是
幹
才
，
該
怎
樣
判
定
，
歸
誰
說
了
算

？
劉
徹
告
訴
我
們
，
在
他
的
帝
國
裡
，
只
有
他
說
了
算
。
是
否
人
才
、
是
何

才
，
全
憑
他
的
雙
眼
鑒
別
，
旁
人
無
權
說
三
道
四
。
汲
黯
眼
裡
的
人
才
、
賢

才
，
到
了
劉
徹
那
裡
，
也
許
就
成
了
庸
人
。
你
再
怎
麼
有
才
，
如
不
能
為
他

所
用
，
或
者
他
覺
得
不
稱
心
、
不
順
手
，
那
就
﹁與
無
才
同
﹂
，
還
不
如
殺

了
好
，
免
得
為
別
人
所
用
。
劉
徹
的
人
才
識
別
使
用
觀
，
不
就
是
﹁說
你
行

不
行
也
行
，
說
你
不
行
行
也
不
行
﹂
麼
？
沒
有
客
觀
、
公
正
、
獨
立
的
人
才

評
價
機
制
，
所
謂
尊
重
人
才
、
愛
護
人
才
、
放
手
使
用
人
才
，
便
都
有
些
蹈

空
凌
虛
，
難
於
兌
現
。
這
種
皇
權
評
價
機
制
，
埋
沒
、
虐
殺
了
多
少
中
華
英

才
！

如
果
說
耿
介
的
汲
黯
之
怒
體
現
了
愛
才
、
惜
才
的
一
腔
熱
情
，
那
麼
自

恃
雄
才
大
略
的
劉
徹
之
笑
，
就
暴
露
出
專
制
者
對
人
才
的
冷
酷
無
情
及
剛
愎

自
用
的
傲
慢
。
從
中
不
難
引
申
出
一
條
歷
史
的
提
示
│
│

尊
重
人
才
、
愛
惜
人
才
，
使
臻
於
人
盡
其
才
、
才
盡
其
用
的
境
界
，
就

須
率
先
在
構
建
人
的
自
由
發
展
環
境
和
建
立
科
學
的
人
才
評
價
機
制
上
，
下

真
功
夫
。

河南南陽人
把 吃 晚 飯 說 成
「喝湯」。傍晚

時分，親友鄰居
見面打招呼，不
是問 「吃了沒有
？ 」 而 是 問 ：

「喝湯了沒有？」稱吃飯為 「喝湯
」，據傳起源於明朝。朱元璋之子
朱檉，被封為唐王，就藩南陽。這
個傢伙大興土木，窮奢極慾，庫銀
不夠揮霍，工匠的口糧沒法供給，
竟強令百姓一天只吃早、中兩頓飯
，省下晚飯的口糧上交王府。有個
在王府花園修造假山的石匠，傍晚
收工後餓極，便挖了點野菜，煮湯
療飢。不料炊煙恰被登高賞月的朱
檉發現，朱檉即令人把石匠抓來審
問。石匠說他並未做飯，只是煮了
點野菜湯。朱檉派人前往查驗是實
，才未殺他。於是百姓紛紛傚倣，
煮菜湯以代晚飯，即使有米麵入湯
，也不敢說是吃飯，仍稱 「喝湯」
。為免被王府治罪，大家傍晚見面
，只打個心照不宣的招呼： 「喝湯
了沒有？」

這個故事揭示了一個規律：一
個人、一個單位，乃至一級政府，
為了聚斂財富而利用特權或通過其
他什麼手段，進行盤剝搜刮，眾人
就要 「喝湯」，就要深受其害。

一個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對
凡來找他辦事的人索取賄賂，眾人
就倒了霉。那些無論用公款還是私

財買官者，上任後仍可十倍百倍地收回投資，但一
般百姓，為了辦一件事，可能要用盡全家一年或數
年的積蓄，如此一來，他們就要 「喝湯」了。

一個企業主為了多賺利潤，不在治污上投資，
企業長期排放有毒的氣體或工業廢水，周圍的農田
就要減產甚至絕收，居民的健康就要受到損害，不
但生活上要 「喝湯」，生命安全都要受到威脅。有
些地方因環境污染而出現了癌症村、怪病村，便是
鐵證。

一個企業主為了把更多的錢用於生產投資或承
包工程，長期拖欠或剋扣工人工資，眾多為他流汗
出力的工人及其家屬，就要 「喝湯」。僅僅是 「喝
湯」，生命尚可勉強得以延續，若是遇上那心黑手
辣，只顧斂財的老闆，或以工人為奴隸，進行人身
控制，強迫他們當牛做馬，動輒辱罵毒打；或是
「以人換煤」，逼着礦工到安全設備簡陋、隨時都

可能發生險情的井下賣命，工人的生命安全都毫無
保障。

一所學校為了聚斂財富，在學費已經高得嚇人
的情況下，仍巧立名目亂收費，眾多的學生家長就
要為支付子女受教育的高額費用而 「喝湯」。不知
多少家長為付不出孩子上大學的學費發愁，有的家
長已五六十歲仍到處打工幹苦力，有的工人下班後
仍要撐着疲憊的身子去蹬三輪，有的農民甚至像許
三觀那樣不斷地賣血……總之要為支付這天價的學
費而拚卻老命。

一所醫院為了聚斂財富，在藥費已經高得驚人
的情況下，仍向患者索取五花八門的醫療費，有些
醫生還要乘人之危，給患者拚命開藥以拿取回扣，
眾多的患者及其家屬就要 「喝湯」。如果靠 「喝湯
」能夠把病治好，仍屬幸事，有的人生了病，因付
不起高昂醫藥費而死撐硬扛，結果致使病情惡化；
有的人病情危重，因付不起天價醫藥費，只得眼睜
睜地等死。

一個房地產老闆為了聚斂財富，硬是把一平方
米造價只有兩千元的房子賣到八千或一萬二，或是
把四千元一平方米造價的房子賣到兩萬四，眾多的
人為了有房住，就要拿出全家多年的積蓄或東求西
借作為 「首付」，並且要背上幾十萬元的貸款，房
子買下，就成了 「房奴」。成了房奴，就意味着要
長期 「喝湯」。如果不出現短期暴富的奇迹，許多
房奴要 「喝湯」到老，甚至 「喝湯」到死，才能還
清一套房子的貸款。每有一個房地產界的億萬富豪
崛起，就要有成千上萬的人淪為房奴，乃是鐵的事
實。

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人類
社會大概是經歷過男女裸處的。
衣衫之功能，首先是保溫，然後
是遮羞，實施 「男女有別」之禮
，乃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一種
進步。即使在儒學之源頭， 「男
女關係」之禮似也不像以後那麼

僵硬。孔夫子在《論語》中評述之《詩》，不僅是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

是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如果放在明、清之際，大概也都像《西廂記》中的
「我是多愁多病的身，你是傾國傾城的貌」一樣，會

被當作 「淫詞艷曲」的，在孔夫子看來，卻是 「樂而
不淫」，而且 「思無邪」。

「男女授受不親」這意思是《禮記》中就有的，
叫做 「男女不雜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只就 「男女關係」而論，此說已屬矯枉過正。《孟
子．離婁上》有一段對話，專說 「男女授受不親」。
淳于髡問孟子： 「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回答
： 「禮也。」淳子髡又問：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孟子回答：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淳于髡提出的問
題相當刁鑽：既然 「男女授受不親」是 「禮」，那麼
，嫂子溺水了，小叔子援之以手去救，豈不於 「禮」
有悖？這可不僅是以手碰手的事，說不定還得把嫂子
從水裡面抱出來背出來呢。孟子的回答卻是肯定的，
他認為事情總得權衡輕重，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還談得上什麼禮與非禮！可見，在被後人稱為亞聖
的孟子那邊，這個問題也是可以靈活變通的，他並不
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死守教條。

淳于髡與孟子討論的只是一種假設，西漢酷吏郅
都任中都尉時卻真的遇到了這樣的倫理難題：郅都跟

隨漢景帝以及賈姬一起去上林苑，賈姬如廁，一頭野豬闖了進去，
景帝目示郅都，要他進茅廁去保護賈姬不受野豬之傷害，郅都卻硬
是不肯 「援之以手」，他當然不是怕死，不是怕與野豬格鬥，只是
礙之於 「男女授受不親」之 「禮」──男女之間連手碰手都不行，
一個大男人能在女人如廁之時闖進茅廁去嗎？遺憾的是，郅都對這
個倫理難題的實際解答，遠比孟子遜色。在他那邊，見死不救是可
以的，觸犯 「男女授受不親」之 「禮」卻是萬萬不可。

杭州西湖邊上的保俶塔，據說是為保佑錢繆而建的，已有一千
多年的歷史。保俶塔也被稱為保叔塔，並有 「寡嫂保叔」的傳說，
其 「保」的過程不便細述，就仿賈氏筆法來個 「此處略去 N個字
」，讓人自己去想像，反正大大有違於 「男女授受不親」之 「禮」
的。那 「寡嫂」在 「保叔」之後便自我了斷，成了 「節婦」， 「保
叔塔」也就幾乎成了她的貞潔碑坊。這雖然只是民間傳說，卻也體
現了宋明理學盛行之後在男女關係上的主流觀念，男女之間有了絕
對不可逾越的鴻溝，尤其是對於女子，所謂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多少 「正人君子」的人格分裂，就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出現。

如果以孔孟為儒學之源頭，那麼，經過兩千幾百年的歷史流變
，儒學在許多方面也會變得面目俱非的，不是與時俱進，而是因為
僵化而將其推向極端，因為世俗而使它變得圓滑。例如，在孔子與
孟子那邊， 「中庸」只是恰到好處，恰如其分，無過而無不及，以
後卻變得與孔子最討厭的 「鄉愿」沒有多大的差別。 「男女關係」
之 「禮」，也在歷史的流變中，被一步一步地推向極端的。即此一
端，亦可見儒家末流之並非中庸。

這種流變，似乎還有時隱時現之迹象。遠的不說，前些年，就
有一所高級中學 「為防學生早戀」，專門給全校一千七百多名女生
（請注意，只是女生）開了個會，宣布一條紀律： 「今後男、女生
之間交往時，兩人的距離不得低於四十四厘米」。這樣的事，出現
在重新倡導尊孔讀經的 「國學熱」中不足為怪。用這種方式去防止
「學生早戀」卻未免有點離奇，不知道提出或支持在情竇初開的男

女學生之間安裝這種 「防火牆」的人們，是否也想給 「男女關係」
之流變書寫新的篇章⁈

幽默，在《現代漢語詞典
》裡是這樣詮釋的——有趣或
可笑而意味深長。

幽默，是人類文明最偉大
的結晶之一。人與人初次見面
時的些許陌生，一句幽默，可

以拉近相互間的距離；人到垂暮之年，說一些幽
默的話，可以倍感年輕；工作緊張之時，一句幽
默，立馬可使精神放鬆；心情壓抑時，一句幽默
，可以令你愉快起來。

其實，幽默並不是人類的專利，城市雕塑也
同樣有幽默。特別是在西歐國家，幽默的城市雕
塑隨處可見。

布拉格街頭，有這麼一尊雕塑，它位於廣場
中間的一盞路燈旁。一名檢修下水道的工人右手
托起窨井蓋，探出半個頭，左手拉着井框準備上
來，恰好有人路過，嚇得那人飛快逃離。就在這
千鈞一髮之際，工人一伸手抓住了他的後腿，他
猝不及防地摔了個狗啃泥，就在他左腿高揚，雙

手撲空，身體將要倒地的一瞬間，被定格為永
恆。

維也納街頭，有個打棒球的男子躲在牆角裡
，那高大偉岸的身軀，頭戴潔白的太陽帽，雙手
將木棒高高舉過頭頂，準備奮力將一個好球擊回
去，要是這一棒正巧擊中飛來的棒球，那肯定是
一個十分漂亮的好球。然而，畫面上的情景卻不
是這樣，球員手起棒落的一剎那，一個優雅富態
的女士突然從牆那邊閃出來，這一棒不偏不倚地
將要落在美人頭上，時間在這裡被凝固了，這驚
心動魄的一幕，誰見了會無動於衷？

在人們的想像中，倒立行走是玩雜技的舞台
藝術，在現實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法蘭克福城市
廣場上的一尊雕塑讓想像成為可能。方方正正的
高台上面立着一棵倒頭參天大樹，在高台的下面
有一個大塊頭黑人，他正優雅地行走在方台上。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人是倒立着行走，這誰見
了都會忍俊不禁。

布魯塞爾街頭，有個攝影愛好者躲在街角的

一隅，倚着一塊石頭，隨時準備捕捉街頭的風景
，他那副滑稽樣子，吸引了路人駐足流連。就在
別人偷窺時，卻一不小心闖進了他的鏡頭。一邊
是專心致志，一邊是偷看別人，一邊是情致優雅
，互相成了對方眼裡的風景，無論哪個見了都會
報之一笑。

像這樣的雕塑還有很多，有的 「自來水龍頭
」跟一面牆一樣大，有的 「領帶」與五層大樓比
肩，有人到銀行去取錢時，頭整個兒被吐鈔票的
櫃員機吞了進去。

事實上，這樣富於幽默的雕塑在我國的一些
城市裡並不少見。蘇州金雞湖畔的公園裡，有一
組老鷹抓小雞的雕塑，孩子們前後相依地抓住前
面小朋友的尾巴，快樂地與老鷹周旋着，而這七
八人的隊伍中，獨獨地缺了一個，你要是加進去
，那就是完美的一組，真是妙趣橫生。

正是這些富於幽默的雕塑，它們遍布大街小
巷，才使得城市充滿生機與活力，讓人倍感親切
、友好、輕鬆而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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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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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富春山居圖》是元朝大畫家
黃公望（一二六九至一三五四年，字子
久）一生藝術之精萃的顯赫名作，長卷
、紙本、水墨，高三十三公分、寬六百
三十七公分，是中國水墨山水的十大傳
世之作、扛鼎之作。作者時畫時輟，有

人估計此圖 「經營七年而成」，作品題跋時他已八十二歲
了。卷末有作者自題： 「至正七年（一三四七年）僕歸富
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於南樓授筆寫成此卷，興之所
至，不覺亹亹布置如許，逐旋填札，閱三四載未得完備，
蓋因留在山中，而雲遊在外故爾。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
得暇，當為著筆。無用過慮有巧取豪銳者，俾先識卷末，
庶使知其成就之難也。十年青龍在庚寅（一三五○年）歇
節前一日，大癡學人書於雲間夏氏知止堂。」 下鈐白文
「黃子久氏」、朱文 「一峰道人」二印。因為 「僕歸富春

山居」句，遂以為題名《富春山居圖》。
畫卷《富春山居圖》表現了黃公望長期居留並觀察領

略的優美的富春江山水。富春江即錢塘江上流，以流經浙
江富春縣而得名，是個著名的風景名勝區。畫面山巒起伏
，水流紆徊，有村落，有平坡，有草亭，有水閣，漁舟一
二，點綴其間， 「景隨人遷，人隨景移」，通過畫面如同
身歷其境而又心情疏闊舒暢。筆墨方面，差不多運用了作
者所有的表現手法，畫山峰多用披麻皴，乾淨利落，自由
活潑，畫樹，近者用筆蒼老秀潤，遠處平行用米點。墨色
層次豐富，透明而凝重。作為總結性的作品，把他到老來
的全副家數都運用到畫面之中，又能 「以簡馭繁」做到全
卷高度統一。董其昌認為 「此卷規摹董、巨，天真爛漫，

」 「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筆」。
《富春山居圖》六百多年來傳奇式的流傳經歷，也使

作品的身價一再得到提高，並帶有神秘感。該畫在起始的
百餘年間，一直 「隱晦」於民間。到明成化（一四六五至
一四八七年）時為蘇州大畫家沈周收藏。旋失去，到弘治
元年為樊節推舜舉所得。隆慶庚午（一五七○年）歸無錫
談志尹思重。後來傳到北京，到萬曆二四年（一五九六年
）再購回華亭。董氏去世以前以千金質押於宜興吳正志，
吳正志死後歸其第三子吳洪裕。吳洪裕對此畫入迷，愛不
釋手， 「置之枕席，以臥以起；陳之座右，以食以飲；倦
為之爽，悶為之樂，醉為之醒」，到臨死他要把它投火相
殉。吳其貞在《書畫記》中記述吳洪裕火焚《富春山居圖
》時的情景時說： 「……吳問卿病篤焚以殉，其從子子文
，俟洪裕目稍他顧，將別卷從火中易出，已燒焦前段四尺
餘矣。」 幸得其從子吳子文趁他彌留昏聵時以他卷易出，
火燒及起首一段，而全卷精華猶得保存。《富春山居圖》
逃過這場大劫，多虧子文之功，但它從此就圖分兩處了。
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大段為丹陽張伯駿所得；小段
一尺五六寸許為徽州收藏家吳其貞取得，名為 「剩山圖」
。大段（本卷）在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又轉到泰興
季寓庸家，繼為高士奇所得。其後，本卷輾轉又經歷王鴻
緒、安岐收藏。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經大學士傅恆
的介紹，以兩千金購入清內府。至於小段（ 「剩山圖」）
吳其貞在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頃售與揚州通判廷賓，
同光間（一八六二至一九○八年）藏於陳氏。民國二十七
年（一九三八年）歸吳湖帆收歸。吳湖帆對之十分珍重，
收藏木盒上還刻有 「墨皇」二字。本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

院，小段由吳湖帆轉手到浙江省博物館。一代名畫現尚分
藏海峽兩岸。

「合璧」《富春山居圖》一直是海峽兩岸美術界、文
博界的願望。今年一月十六日，受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
功鑫委託，台灣廣達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百里和浙江省博
物館館長陳浩分別代表雙方簽署了《 「山水合璧黃公望與
〈富春山居圖〉特展」備忘錄》。根據備忘錄，浙江省博
物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將於二○一一年六月一日至九月二
十五日，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 「山水合璧黃公望與
《富春山居圖》特展」。除了《富春山居圖》（剩山圖）
，浙江省博物館還提供了清王原祁《仿富春山居圖軸》和
奚岡《仿黃公望富春筆意圖軸》兩件展品。其中，在展覽
前半期的兩個月裡，《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將與台北
故宮博物院所藏《富春山居圖》（本卷）在展廳裡獨立重
點展示，同展同收。這將是該畫作兩部分在分別三百六十
年後首次實現 「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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